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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海县人民政府
关于 2021 年 1 至 11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和县本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——在 2021年 12月 8日第十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

尊敬的主任、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向本次会议提交 2021年 1至 11月份财

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县本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1-11月份公共财政收支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。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

8822万元,完成县级预算 10854万元的 81.28%,较上年同期(7199

万元)减收 155万元，同比下降 0.02%。按税种分类：税收收入

4962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56.25%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2219万元，同

比下降 30.90%;非税收入 386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43.75%，较上

年同期增收 2064万元，同比增长 114.92%。

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8297万元，完成预算数 165551万

元的 89.58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926万元，同比下降 0.01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

2413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1604万元（主要是粮贸

巷土地出让权收入），上年结余 107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702万

元。实现支出 399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2097万元（上年主要

是抗疫特别国债资金），同比下降 84.01%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。我县国有资本规模较小、

企业数量较少，所以 2021年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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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

34498.6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6367.91万元（其中：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4185.17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

职业年金基金收入 4488.31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

入 1932.68万元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761.75万元），医疗

保险基金收入 7105.73万元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612.95万元，生

育保险基金收入 190.53万元，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221.52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实现支出 33734.6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养老保

险基金 25717.9万元（其中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

14181.40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4479.36万元，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262.52万元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

5794.62万元）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7105.73万元，失业保险基

金支出 496.74万元，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190.53万元，工伤保险

基金支出 223.77万元。

二、1-11月财政各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支出保障。九项重点支出完成 135007万元，占总

支出的 91.04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4178万元，同比下降 0.03%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1895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12.78%，较上

年同期减支 3044万元，同比下降 13.83%；教育支出完成 23656

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15.95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83万元，同比下降

0.01%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123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

0.01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3329万元，同比下降 72.92%；社会保

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3148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1.23%，较上年同

期增支 15528万元，同比增长 97.29%；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111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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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7.54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4411万元，同比下

降 28.28%；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845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5.70%，

较上年同期增支 2122万元，同比增长 33.49%；城乡社区支出完

成 486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3.28%，较上年同期增支 1594万元，

同比增长 48.67%；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 31190万元，占总支出

的 21.03%，较上年同期减支 10966万元，同比下降 26.01%；住

房保障支出完成 396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.67%，较上年同期减

支 1589万元，同比下降 28.63%。

（二）推进财政管理改革。一是推进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。

完成了新系统的初始化配置、基础数据录入、预算编制流程测试

等工作。完成了一体化系统预算编制前期培训工作，目前各预算

部门（单位）已完成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“一上”工作。二是

推进国库管理改革，实现了预算单位的全覆盖和财政资金全覆盖

的目标。实现国库集中支付资金 19687笔 145521万元，其中：

直接支付 14890笔 144114万元，占支付总额的 99.01%，授权支

付 4797笔 1408万元。公务卡发卡量 753张，实际刷卡 2399笔

490万元，公务卡刷卡率达到授权支付的 34.8%。三是实施非税

电子化收缴改革工作。通过电子化收缴流程，进一步规范和监督

执收单位非税收入，推行票款分离措施，增加电子收款，资金直

接入库手段，减少收缴单位与缴款人之间资金联系，推进非税收

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和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。一是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，对地

方政府债务规模严格实行限额管理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

2254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 21045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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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2924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

务限额 27744万元（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6699万

元），专项债务限额 1500万元。2021年初政府债务余额 21779

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 20279万元，专项债务余额 1500万

元，当期新增一般债券 6699万元。截止 2021 年 11 月底，我县

政府债务余额为 28478万元。其中，包括一般债务 26978万元，

专项债务 1500万元。政府债务余额在政府债务总限额内，债务

风险指标处于绿色区域。2021 年化解隐性债务目标任务 13911.1

万元，目前已化解 13009.8 万元，完成任务数的 93.52%，剩余

部分为第四季度利息，于年末化解完成。二是严肃财经纪律，强

化监督检查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财经纪律的

重要论述和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9月份召开了全县严

肃财经纪律工作推进会暨财政工作调度会。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州

严肃财经纪律重要讲话精神，总结了上半年财政重点工作开展情

况，分析研判当前的财政收支形势，布置了 2022 年财政预算编

制任务，对严肃财经纪律在我县落地见效提出了具体措施。另外，

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、2018 年至 2019 年度部门预决算公开

情况检查、直达资金拨付使用情况检查、医共体专项检查、2020

年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等重点检查工作。三是强

化预算绩效管理。2021 年安排县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考

评项目 404个，涉及金额 33228.74万元，绩效管理金额占部门

项目支出总额的 l00%。2020年省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

考评结果中，我县被评为良好，下达奖补资金 144万元。完成了

2020年度州对县财政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再评价工作，州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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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下达奖补资金 108万元。全面做好 2021年度省对兴海县政府

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考评工作，预计 12月份完成省对下财政预算

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。四是清理盘活存量资金。对 2019年底

及以前年度财政性资金再次进行全面细致地摸底排查，截止 11

月 20日存量资金收回 1213.05万元，2020年结余 320.42万元，

存量资金累计收入 1533.48万元，统筹安排支出 996.13万元（主

要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付息支出）。五是抓好直达资金预算

执行。2021年直达资金总量为 20992.03万元，已分配 20992.03

万元，分配率达 100%。截止目前支出 14525.97万元，支出进度

为 69.2%，其中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为 14769.03

万元，支出 9551.72万元，支出进度为 64.7%；一般性转移支付

资金总量为 6223万元，支出 4974.25万元，支出进度为 79.9%。

六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。2021 年年初纳入涉农整合资金规模为

36738.82万元，计划整合资金为 19220.67万元。其中：年初中

央财政下达 12306.67万元；省级 4492万元；州级 400万元，县

级 2022万元。2021 年财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整合涉及

自然资源局、农牧和水利局、乡村振兴局、交通局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民族宗教事务局等 7个单位的 36 个项目，整合的资金

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、农村安全饮水、基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

方面。截止目前实现支出 7208.78万元，支出进度为 37.51%。七

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根据历年审计反馈的问题，我们组织

力量积极进行了整改，从整改内容来看，主要的问题集中反映在

部门存量资金、专项资金使用、预算单位财务管理、经费开支等

方面，目前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均已完成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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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省、州两级审计反馈问题构成情况来看，对存在的问题适时

进行了反馈，主要存在经费安排、非税收入收缴、票据管理、项

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县委、县政府

多次对审计整改工作作出安排，组织相关部门对反馈的问题进行

自审，认真贯彻边审边改的理念，及时组织整改。

三、部分预算调整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

收入调整情况：年初财力由106545万元调整为165551万元，

增加59006万元，其中：当年新增上级专项收入48215万元，主要

是文化体育传媒、卫生健康、节能环保、城乡社区、农林水、交

通运输等方面安排的资金；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4092万元，新增

一般债券转贷收入6699万元。

支出调整情况：按照新《预算法》规定“根据实有财力安排

支出，确保当年预算收支平衡，不列赤字”的原则，支出相应调

整为165551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

收入调整情况：由年初预算数263万元调整为2413万元，其

中：地方基金收入调增为1604万元（主要是粮贸巷土地出让权收

入），上级专项补助调增为702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107万元。

支出调整情况：支出相应调整为817万元（地方收入1596万

元当年不安排支出，计划用于2022年度专项债务还本）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

我县国有资本规模较小、企业数量较少，所以2021年未编制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2022年开始严格审核县域内国有企业纳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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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编制的标准，主要是从国家出资企业分得的利润、国有资产转

让收入、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清算收入、其他国有资本收入等

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，达到条件

的全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做调整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本次预算调整为预计数，县级收入和上级补

助收入后期仍将发生变化，最终以年终预算执行结果为准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财政收入质量仍然不高，新型税源、骨干税源挖潜深度

和培育力度还不够，加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持续推进，特别是国

家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的落实造成财政

减收，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财政收入很难保持较高增长。

二是随着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，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资金需求

呈递增态势，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等刚性支出只增不减，债

务化解和社保基金兜底需要足额保障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、生态

环境保护、产业转型升级等任务更加艰巨，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

加剧，预算平衡压力持续增大。三是部门衔接及项目验证不足。

由于部分预算单位之间衔接协调不够，造成专项资金下达后因前

期工作准备不充分、工作不扎实，致使资金不能形成有效支出，

导致执行率过低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重点

（一）确保收支运行平稳有序。一要努力做大地方财力总量。

加强收入调度，盘活存量资金资源，全面梳理非税收入政策及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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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目录清单，着力巩固财政收入，切实增强财政资金有效供给能

力。二要继续落实财政支出各项规定，健全完善支出形势分析、

通报等机制，积极妥善安排民生领域的支出，紧紧围绕围绕县委、

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集中财力办大事，确保对县域内重点方向、

重点工程的投入力度。同时，将“三保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，

统筹资金，优先保障“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”不出任何问

题，牢固树立底线思维，确保基层财政稳健运行可持续。三要加

强预算支出管理。进一步压实责任，强化支出调度、优化支出结

构，紧盯年度支出目标任务和季度考核指标，严格落实按月监测、

调度及督导工作机制，尽快形成有效支出，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即

期拉动效应。严格落实省州县政府关于“过紧日子”的要求，从严

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实现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压减15%，“三公”

经费压减5%以上。

（二）切实加强预算执行管理。抓紧抓实支出预算执行管理，

做好分析研判，完善预算执行监控体系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的

时效性和均衡性。严格执行年度序时支出计划，积极督促各部门

按期完成。切实落实年度支出进度任务。对支出进度缓慢、有滞

留指标、结余规模大的部门，分类制定支出期限，加强与各项目

实施部门沟通协调，加快切块项目资金的分配和指标下达，力促

项目资金及时形成实物量支出。同时，加大对上年额度结转、代

管资金、援建资金及存量资金的统筹力度，努力提高一般预算支

出执行率。

（三）确保严肃财经纪律坚决落实。严格执行省委、省政府

《关于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意见》（青发［2021]22号）和县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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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严肃财经纪律具体措施的通知》（兴

办发［2021]68号），把严肃财经纪律作为一项长期和重点工作

来抓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严格执行会议经费、“三公”经费管

理制度，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。监督各部门落实《预算法》各

项规定，做到明法纪、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。要强化财政监督职能，建立健

全覆盖财政运行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大对重大财政政

策执行情况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力度，进一步规范资金的

分配、使用和管理。认真配合审计监督，切实做好整改规范工作，

对审计检查提出的问题紧盯不放，属于操作层面、短时间内能够

解决的，要迅速加以解决；属于体制机制或历史遗留性问题的，

要尽快分析原因，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整改工作。

尊敬的主任、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我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

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关心支持下，

各项工作稳步推进。我们将继续按照县人大的要求，依法理财，

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为兴海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新的

贡献！

附件：1.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表

2.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表

3.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表

4.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表

5.名词解释


